
 

证券代码：300156     证券简称：天立环保 公告编号：2011‐025 

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1年4月25日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乙方”）发布了关于公司中标通化嘉成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甲方”）600t/d套筒窑项目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当日公司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刊登的2011－024 号公告。 

甲乙双方于2011年4月25日签订了《一座600d套筒石灰窑设备商

务合同书》，合同总金额为37,000,000元整。 

一、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双方：通化嘉成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甲方）、天立环保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2.合同标的：一座 600t/d 套筒石灰窑设备 

3.合同履行期限：根据中标通知书及商务合同书约定，合同工期

为 240 日历日，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算。 

4.合同金额：37,000,000 元. 

5.生效条件：自双方签字即生效. 

6.付款条件：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支付占合同总金额 23%；土



 

建工程完成一半时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0 %；砌筑及设备安装开始

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2%；电气、自动化仪表施工完毕后支付合同总

金额的 10%；非生产设施施工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5%；承包工程在

规定合同期内：验收合格投产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达产后支

付合同总额的 10%，保一年产质量期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0%； 

7.违约条款：乙方所承担的项目不符合合同规定，在验收期和

质量保证期内甲方向乙方提出索赔，乙方应按照甲方同意的下列一

种或多种方式解决索赔事宜： 

7.1 对不合格设备及材料乙方来不及采购时，同意甲方提供的设

备及材料或替代产品的价值，同时承担损失的费用，包括运费、装

卸费、设备安装费及其它相关费用（指甲方实施的费用）； 

7.2 按双方协议，依据设备及材料品质降低程度、受损程度及甲

方遭受的损失金额，将设备及材料减价； 

7.3 按合同规定的规格、质量及性能用新零、部件或替换有缺陷

部件和/或修补缺陷部分，乙方应承担一切费用和风险，并承担甲方

由此发生的直接损失费用。乙方同时保证对所替换的部件提供相应

延长的保证期。 

7.4 如果在甲方发出索赔通知后 28 天内，乙方未作答复，上述

索赔应视为已被乙方接受。如乙方未能在此期限内按照以上任何一

种方法解决索赔事宜并征得甲方同意，甲方可从货款或乙方的履约

保证金或质量保证金中扣除索赔款项，并有权要求乙方承担由此产

生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 



 

7.5 乙方应按照合同规定的期限严格履行其总包内容（除不可抗

力和甲方书面同意延长工程期限的情形外），乙方无正当理由而拖延

建设期限，甲方除没收其履约保证金外，甲方将从货款中扣除误期

赔偿费而不影响合同项下的其他补救方法，赔偿费按以下原则计收：

每延误 1 天，扣罚合同金额的 0.05%；延误 50 天以上，甲方有权终

止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由此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甲方基本情况：通化嘉成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万福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捌佰玖拾伍万元整 

注册地址：二道江区二道江乡桃源村五队 

经营范围：耐火材料、冶金石灰、机械加工、冶金炉料、化工产

品（不含危险品）、建材、钢材销售、金属加工、房屋租赁、装卸服

务，机械设备维修（涉及行政审批的，凭行政许可审批部门核发的许

可证或批准文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2. 公司与甲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金额： 

公司与甲方在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没有发生类似业务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甲方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2005 年以来，通化

嘉成抓住改制和通化钢铁集团发展的良好机遇，迅速完成了厂址搬迁、

扩能改造，形成了以石灰石深加工为主导具有自备矿山原料自供，石

灰煅烧工艺先进，服务优质，产供销一体化等优势的企业集团。具备



 

年生产冶金石灰 35 万吨，石灰石 100 万吨能力。企业资产、年销售

额过亿元，缴税超千万。2007—2008年度“吉林省守合同重信用 AAA

企业”；资信等级 AA 证书。 

4.合同当事人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甲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甲方要求的项目进度，需在本年度项目所在地冬季之前完

成项目的调试工作，因此该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11 年度的业绩产

生积极影响。 

2.本次合同的签订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1.合同生效后乙方在 10 日内以现金或银行汇款方式支付履约保

证金（合同总金额 10%），在工程竣工达产、达标，服务期满人员撤

离前，双方无异议后无息返还；合同履行存在因工期延误导致无法收

回履约保证金的风险。 

2.合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年 4 月 27日 


